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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配合經濟型態及社會結構的改變，我國於2010年對於涉外民事法律

適用法進行了大刀闊斧的修正，不僅針對舊有規定多所修訂，更新增了許

多規範以順應國際潮流。其中最受矚目的，當屬新法廣泛採納「最重要牽

連關係原則（關係最切原則）」作為準據法的判定基礎。然而，「最重要

牽連關係原則」雖因其豐富的彈性，使法官得依個案調整其適用，藉以達

到具體妥當性的要求，但此規則實際上亦具有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而可

能有礙於法的安定性的需求。 
為提高當事人對於準據法之預見可能性，並減少將來法院在準據法認

定上之衝突，有關「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在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中

之適用與判斷等問題，實值得吾人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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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1953年公布施行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下稱「舊法」）在沿用了五

十多個年頭後，隨著社會環境與經濟型態的劇烈變化，早有全面加以修正

之必要。司法院自1999年成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研究修正委員會以來，

其間歷經近三十次的修正委員會議，陸續提出多版涉民法修正草案，終於

2010年4月30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5月26日由總統公布（下稱「新

法」），並於2011年5月26日開始施行。 
為配合經濟型態及社會結構的改變，此次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修

正，不僅針對舊有規定多所修正，更新增了許多規範以順應國際潮流。其

中最受矚目的，當屬新法廣泛採納「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The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1）」作為準據法的判定基礎。然而，最重要牽連

關係原則雖因其豐富的彈性，使法官得依個案調整其適用，藉以達到具體

妥當性的要求，但此規則實際上亦具有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而可能有礙

於法的安定性的需求。 
為能提高當事人對於準據法之預見可能性，並減少將來法院在準據法

認定上之衝突，有關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在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中之

適用與判斷等問題，實值得吾人深入探討。 

貳、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 

一、意 義 

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為法院在處理具體案件時，用以決定該案件應適

用何準據法之基準之一。就其文義觀之，法官在選擇準據法時，應先瞭解

                                                        
1  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源自英美司法判例，乃國際私法界之新發展，近年來廣為各國立

法例所採用。又稱「最強牽連關係理論」或「最密切關連原則」，涉民法修正理由

中，則稱之為「關係最切之原則」。相關論述，請參閱林益山（1998），〈國際私法

上「最重要牽連因素原則」之研究〉，劉鐵錚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編），《國際私法理論與實踐》，頁415-443。賴來焜（2002），〈國際私法中

「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之研究〉，《法學叢刊》，47卷3期，頁1-61。許兆慶

（2001），〈國際私法上「最重要關連原則」之理論與實際──以涉外侵權行為選法

規範為中心〉，《東海大學法學研究》，16期，頁153-190。吳光平（2002），〈論

最密切牽連關係理論之立法化〉，《法學叢刊》，47卷4期，頁9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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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案件之法律性質（定性），再就該事實選擇最有牽連之準據法，而為適

用。換句話說，「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為連接「本案事實」及「準據

法」之橋樑或基礎，藉由此一原則，法院被賦予相當程度之裁量空間，此

亦為與其他連接因素所不同者。 
最重要牽連關係乃係遲至20世紀中葉方初具雛形之「新興連接因

素」，與其相對者為「傳統之連接因素」。其興起之原因，可就歷史因素

與立法目的兩方面觀察。首先，就歷史因素觀察，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係

於1950年代前後始發展成型，而各國之設有國際私法，則較之提前一百到

兩百年，現今社會所發生之具體法律事實，或非立法者於立法當時所得以

預見，是故，為配合現今社會狀況之要求，最重要牽連因素等新興連接因

素因應而生。其次，就立法目的觀察，立法者於立法當時之所以選擇某連

接因素作為連接指定事實與準據法之基礎，固然有其立法考量，或為求各

國對同一案件之判決得以一致，或為保持本國主權之不受侵害，或為求本

國法院於判決時之便利等等，惟就國際私法之目的在於「妥適解決具體個

案」之點言之，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雖不一定能被接受為處理所有案件之

唯一原則，但至少應成為其中一補充性原則2。 

二、發展過程 

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之理論最早萌芽於19世紀中葉薩維尼之「法律關

係本據說」，在此之前，國際私法理論係由「法則區別說」為主導。「法

則區別說」主張以分析「法律規則本身」之方法來進行法律選擇；而薩維

尼之「法律關係本據說」則認為應以分析「法律關係」之性質來進行法律

選擇。薩維尼認為：每一個法律關係依其性質，總會與一定之地域產生固

定之連繫，而此連繫即為該法律關係之「本據」（Sitz、Seat），凡與此

「本據」具有連繫之地，該地之法即為法院應適用之法。要在某一法律關

係上達到適用法之一致性，就必須適用以「本據」為基礎而確定之法律制

度3。就準據法是否應與法律關係具有密切關連之點言之，最重要牽連關

係原則固然為薩維尼之「法律關係本據說」之延伸；惟就選擇法律是否為

                                                        
2  林益山，前揭註，頁423。 
3  肖永平（1996），《中國衝突法立法問題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頁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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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性選法之點言之，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則與薩維尼之學說幾近相反，

蓋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強調者，為法院就具體之案件，依據此一原則，彈

性的選擇與具體案件最有關之法律，而薩維尼之「法律關係本據說」則強

調每一個法律關係必然且一定只有一個「本據」，法院必須機械性的適用

該連繫地之法律4。就法律關係本據說強調只有「一個」且為「固定」之

本據而言，兩說相去甚遠。 
其次，與「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較有關之發展者，為英國之學說與

判例。大約在19世紀中葉，英國就關於「契約」之問題，即產生所謂「契

約之自體法」（the proper law of contract）之概念，其認為對於某一法律

關係或法律事實，應適用「最適合於控制特定爭議點之準據法」5。到了

西元1880年，深受薩維尼所影響之英國國際法學者Westlake於其著作中提

出「最真實牽連」（The most real connection）概念6，此即後來美國發展

出之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之鎬始7。其後，英國法官西蒙斯勛爵於1951年

所作成之判例中，提出了「自體法公式」其認為：「所謂之契約自體法，

即契約締結時所參照之法律體系，或與交易有最密切、最真實關連之法律

體系」，此觀念後來為英國法院所普遍採用8。 
之後，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逐漸形成理論，而為美國之判例、學說與

相關法律所採。首先，於西元1954年，美國紐約州法院法官Fuld於審理

「Auton v. Auton」一案中，即提出「重力中心地」（Center of gravity）

及「連接關係聚集地」（Grouping of contacts）之原則，該案事實為：

「一對於1917年結婚之英國夫妻，丈夫（被告）於1931年離開妻兒，隻身

前往美國，隨後又至墨西哥，於該國取得離婚判決，並與該國女子結婚。

妻子（原告）於1933年前往紐約，與被告達成分居協議，約定被告每月給

原告生活費，但原告不得對被告提起別居、離婚之訴，或就其『再婚』問

題為任何法律上行動。原告回英國後，被告並未履行其約定。故原告遂於

英國以被告通姦為由提起別居之訴，該案最後判決被告敗訴，應給付原告

                                                        
4  李雙元（1991），《國際私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頁147。 
5  劉衛翔（1995），《中國國際私法立法理論與實踐》，武漢大學出版社，頁350。 
6  肖永平，前揭註3，頁147。 
7  曾陳明汝（1996），《國際私法原理續集》，頁58。 
8  劉衛翔，前揭註5，頁350。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9765&bkid_1=&KindID3=&KindID4=



6 跨世紀的國際私法巨擘──融合東西方思想的國際私法學 

 

生活費。但之後被告仍不履行，故原告又到美國紐約州法院請求被告依

1933年之協議給付生活費，惟被告抗辯該協議已於1934年原告於英國提起

別居之訴而消滅。地方法院依紐約州法判決被告勝訴，上訴法院法官Fuld
則認為依最密切關係說及重力中心說，本案應依英國法為判決，而判決原

告勝訴。」本案雖提出了最重要牽連關係之理論，但對於應如何判斷「最

重 要 牽 連 關 係 地 」 則 未 說 明 9 。 其 後 ， 於 西 元 1963 年 之 「 Babcock v. 
Jackson」一案中，Fuld法官拋棄了「侵權行為依侵權行為地法」之傳統衝

突原則，而對於案件作了「最密切關連」之分析，認為應適用之準據法必

須為對於解決該特定法律問題具有最大利益之州法律，即將「最重要牽連

關係原則」與「利益分析說」合併適用之10。該案事實為：「一紐約州駕

駛人（以下簡稱甲）在紐約州邀請另一紐約州賓客（以下簡稱乙）開車前

往加拿大一遊，行至加拿大由於車禍而致乙受傷，乙於回到紐約州後，向

甲提起訴訟。若依加拿大法，乙（被裁人）無法向甲（駕駛人）求償，但

若依紐約州法，則無此限制。法院認為紐約州為當事人之住居地、主客關

係成立地、旅行開始及終止地，且車子的保險公司亦於紐約州，相對的，

加拿大僅為偶然的侵權行為事實發生地，故應以紐約州法為準據法，原告

乙之請求為有理由。」11本案雖已確立了最重要牽連關係原則，但仍須考

慮許多因素，其不確定性及模糊性仍然存在12。 
美國法學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於西元1943年完成「國際私法

第一次整編」（First Restatement of Conflict of Law），以「既得權說」為

主，即主張「依法律所取得之權利應被尊重」，但因其說法過於機械化而

備受批評。為調和機械性與伸縮性之平衡，美國法學會復於1971年提出

「國際私法第二次整編」（Second Restatement of Conflict of Law，以下簡

稱「第二次新編」），由Cheatman & Reese擔任報告人，其以「最重要牽

連關係」代替「重力中心」或「連結關係聚集地」之表示方法，主張於當

事人之欠缺有效選擇準據法時，應依該整編第6條所述之七項原則，選擇

                                                        
9  李雙元，前揭註4，頁149-150。 
10  李雙元，前揭註4，頁150。 
11  高鳳仙（1990），《美國國際私法之發展趨勢》，頁18。 
12  曾陳明汝，前揭註7，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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